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实施2026年福建省商品有机肥推广项目摸底汇总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乡镇（街道）乡村振兴服务中心（社区发展服务中心）
	序号
	实施主体（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企业等）名称
	法人
代表

	实施地点（乡镇、村）
	合同承包面积（亩）
	实际种植面积（亩）
	拟实施推广面积（亩）
	种植作物
名称
	联系电话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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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
1.商品有机肥由实施主体自主选择购买。购买的商品有机肥必须符合《有机肥料》NY/T525农业行业标准，并取得肥料登记证。2.单个商品有机肥推广项目实施主体，要求单季种植面积50亩以上，原则上每个乡镇
（街道）实施主体不超过4个，拟补助总面积不超过500亩，补贴采取先购后补方式。

